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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间文学作品权益保护问题的思考 

萧放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民间文学作品权益保护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首先要区分
民间文学作品的概念与性质，民间文学是一种口头形态，民间
文学作品通常是指记录整理的文字作品。形成民间文学作品需
要细致的搜集工作。因此在民间文学作品使用时应该有权益保
护意识。针对文化教育利用、社会公益使用与商业利用的不
同，规定不同的使用原则。参照著作权法制订民间文艺作品的
著作权法，有必要，但需审慎。 

  关键词：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权益保护  

一、民间文学作品概念与性质 

 

民间文学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门类，它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有着自
己独特的历史位置。钟敬文先生曾将中国文化区分为上中下三
层，民间文学就是基层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以口耳相传的方
式，传承于基层社会广大民众之间。民间文学作品就是民间文
化土壤中形成的具有口头文学体裁样式，并被记录整理出来的
文字作品。民间文学与民间文学作品的概念是有差异的，民间
文学在较大程度上是指民间口传文学的流传形态，它历史久
远、内涵厚重、范围广阔，民间文学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民
间文学作品是在民间文学流传过程中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搜集整
理，从而形成的文化成品。我们只有明白了民间文学与民间文
学作品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以后，我们才可能就
民间文学作品保护问题进行讨论。 

民间文学是百姓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他们劳作、休憩、社
交、人生与祭祀仪式过程中的精神产物，是民众知识传承、情
感表达与精神诉求的重要手段，它与民众生活息息文化相关。
从民间产生与流传的角度看，创造者、传承者与享用者都是普
通民众。如果要讲民间文学的权利归属的话，民众是民间文学
的权利主体，是原生的主体。但民间文学作品是有专人搜集整
理的文本，他们在搜集整理过程中付出了心血与劳动，因此，
他们构成作品的权利主体。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整理者相对于
一般民间文学无名氏主体来说，是次生的有名有姓的主体。在
传统社会，民间文学是大众共享的生活文化，它在家庭、村
落、行业、社区及相关群体中流传，它具有流动性与公益性。
因此，无论是原生主体，还是次生主体，在传统农业社会都没
有权利归属与权利主张的意识。民间文学的这一特性必须强
调。 

 

二、民间文学作品的现当代搜集整理工作 

 

民俗大家 more...

民间艺人 more...



 

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历史，可以溯源到《诗经》时
代，其后历代都有记录民间文学的作品出现，如晋人干宝的《搜
神记》、南朝梁人任昉的《述异记》、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
俎》，以及宋人李昉的《太平广记》等都采录了不少民间文学作
品。明清社会因为时代风尚的变化，人们对民间文学发生较大兴
趣，出现了杨慎、冯梦龙、李开先、李调元等重视民间文学的名
家，推出了一批民间文学作品，如《古今风谣》、《山歌》、
《粤风》有较多作品出现，但那时只是作为观政与欣赏的需要。
近代以来，还有大批有识之士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
1919年北京大学开展歌谣搜集工作，创办《歌谣周刊》，几年时
间搜集到数万首歌谣；1927年开始中山大学成立民俗学会，创办
《民间文艺周刊》（后改名《民俗周刊》），组织民间文学民俗
学的爱好者，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民间故事与民间传说。先后编辑
出版民俗学丛书三十多种。在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开展
民间采风运动，也搜集整理了一批民间文学作品。1949年新中国
成立后，成立了全国性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组织开展民间文
学搜集整理工作，往各地派遣民间文学工作队，先后搜集整理了
一批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民间文学作品，其中有《格
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史诗巨著，也有《阿诗玛》、
《俄并与桑洛》等长篇叙事诗。也有个人长期的搜集整理工作成
品，如董均伦、江源在沂蒙山区长期调查之后整理的故事集《聊斋
汊子》、内蒙古爬上歌搜集者韩燕如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搜集，
数十年中获得上万首民歌资料。<!--[if !supportFootnotes]--
>[1]<!--[endif]-->这些个人通过常年累月的劳动采录并有适
当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显然都是个人工作成果。 

进入当代社会之后，民间文学产生的土壤、流传的环境与
方式跟传统农业社会相比有了迥异的变化，在传统社会属于普通
生活文化的民间文学，因为其大面积流失成为急需抢救保护的文化

遗产。文化部在20世纪80年代启动了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记
录整理工作，其中有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等三套民间
文学集成。在全国数万民间文艺工作者与高校、科研院所专家的
共同努力下，最终完成了50亿字的号称文化长城的《民间文艺集
成志书》。这样巨大的文化成果熔铸了大批民间文艺讲述人、表
演者、记录人、整理者的心血与汗水，他们理应是这一成果的权
利享有者，同时我们应看到对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搜集整理工作
是在政府推动组织之下进行的文化工程，政府投入了巨大人力物
力，它同样享有该文化产品的归属权利。这是就目前所见最引人
瞩目的大型民间文学作品来说的。 

 

三、民间文学权益保护的必要性与区分原则 

 

通过对现当代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工作的简要回顾，
我们知道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因
此，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的利用应该适当尊重搜集整理人的权益。
特别是在商业社会，由于没有相应的保护方式，民间文学作品被
滥用的情况屡见不鲜。但由于民间文学作品与普通作家作品有着
不同的性质，因此在维护民间文学作品权益时要针对三种不同情
况分别对待。 

  第一、文化教育利用。即在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对外文化传
播机构等地方文化教育活动过程中使用民间文学作品，其目的在
于让人们接受、感知、理解民间文化，是一种传统教育与文化传
承行为，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的利用，只要说明著作权人、介绍作
品的基本情况、尊重作品的精神与特性，对此种利用方式，我们
应该鼓励与提倡。 

  第二、社会公益利用。即在社会公共领域的社会公益活动中对
民间文学作品的合理利用，其目的是适应社会主流价值观，利用
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民众易于感知的表现形式，进行社会
公益宣传。民间文学作品的公益利用符合现代国家取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原则，民间文学本来即是民众文化的一部分，让民间文学作
品重回社会，在公益事业中发挥作用合情合理。 



当然，我们在公益活动中使用民间文学作品时，应该注明民
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人的姓名，尊重作者的署名权。同时要
对民间文学作品的文化内涵与精神特性有准确的把握，尊重民间
文学作品的情感与价值观。不能随意更改原作的写作宗旨、结构
形式、人物形象与价值观念。民间文学作品的公益利用是传统文化

融入并影响当代社会的重要途径，对此，我们应鼓励政府与非政
府组织在社会公益活动中积极运用民间文学作品，将民间文学作
品中的优良观念内化到社会成员之中，让人们拥有广泛的文化认
同，民族国家由此获得稳固的基础。 

第三、商业利用。即在商业活动中利用特定民间文学作品，
进行产品策划、开发、包装、推介与企业业态宣传，以增强产品
营销力度，提升企业知名度，追求更大的商业利润。从总的原则
上看，在今天的社会，民间文学作品为商家关注十分正常，民间
文学能够为商家所用，也说明民间文学所具有的文化经济价值。
这也是文化产业化的一种方式。商家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利用，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于扩大民间文学的影响范围、提升它及相关地
方的知名度，这是值得肯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在商家对民间文学
作品的利用上，我们应该充分保障民间文学作品搜集整理者的著
作权益。 

如何保障民间文学作品在商业利用中的著作权益问题，我想
应该遵守两大原则： 

一是善意利用的原则。即我们在商事活动中正向利用民间文
学作品。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应该尊重原作整体的情感
与价值趋向，不得肆意割裂与曲解作品原意，不得为了商业营销
目的诋毁与丑化民间文学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形象。同时应避免为
了逐利的动机，将人为生造的故事传说掺入原有已经为广大民众
知悉的民间文学作品中，从而降低、贬损民间文学作品的原有品
格与价值。其二，在商业利用过程中对民间文学作品的选择，应
该充分考虑社会正向影响，在追求商业利益时，不能牺牲社会利
益。 

二是利益补偿原则。商家利用民间文学作品以获取经济利
益，自然在保障民间文学作品的著作权人的署名权的同时，应贯
彻有偿使用的原则，履行经济补偿的义务。经济补偿的力度应视
商家对民间文学作品使用的范围、方式与商业活动中的作用确
定。 

目前，对于民间文学作品利用有如上三种形式，因此民间文
学作品权益保护时对它们应区别对待：在文化教育利用与社会公
益利用方面，我们强调权益保护时，重点在规范引导它们的合理
利用；对于商业利用则应防止商业机构与个人对民间文学作品的
滥用与无偿使用。这也是民间文学作品的权益保护的立法关注的
重点。 

 

四、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立法保护应遵循合理、适度、有效的
原则 

 

 在文化传播与文化资源的利用日益频繁的当代社会，知识产
权保护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中国曾经在1990年颁布了著作权
法，该法在2001年获得再次修订，该法对一般著作权利有了明
确规定。但它没有包括民间文学作品，在著作权法第六条特别
规定“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
定”。但十年过去了关于民间文学作品权益保护的问题至今悬
而未决。由此可见民间文学作品立法并非易事。近年来，国家
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国家对于民间文学
持积极保护与鼓励传承的态度。因此，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立
法保护的动议应该重新得到重视。如果从国家层面制订民间文
艺作品著作权保护法，不仅是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
而且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利用的有效规范，是对长期从事
民间文学传承工作的从业者辛勤奉献的肯定与劳动成果的保
护，还是对民间文化传承者的尊重。这是我们制订民间文学作
品著作权的保护目的。我们有良好的立法动机，还需要谨慎、



妥当的相关法律规条，需要有各种情况的预防与考虑。 

  国家立法是一个严肃的工作，民间文学作品与一般文学作品
不同，它具有口头性、传统性、流动性、类型性、共享性等特
点，因此对民间文学作品权利主体的界定比一般文学作品复杂
得多，这也是一些专业学者对民间文学著作权法持有异议的原
因。鉴于此种情况，我们对于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的保护范
围、保护方式应该有着清晰的认识与细密的思考，稍有不慎，
就会适得其反。 

   因此应该严格限制民间文学作品保护法的范围，明确保护
的是著作权，即在民间文学作品的口头讲述与记录整理工作过
程中形成的著作权。对于民间文学著作权的保护方式应该采取
柔性与多样的灵活方式，充分考虑民间文学著作权的形成过
程，它既是民间口头传统的延续，也是民众长期互动的产物，同
时它的记录整理又有明显的个人劳动付出，因此在确定民间著
作权归属时要格外小心，要充分体现我们立法的良善用意，有
效保障口头讲述者与记录整理者的合法权益。合理、适度、有
效应该成为我们民间文学著作权保护法的基本立法原则。 

同时对民间文学著作权的保护还可以以地方法规与行业规
定的形式出现，对于民间文学资源集中的地区与民间文学作品
应用较多的行业，可根据地方与行业的具体情况制订与国家著
作权法衔接的相应的地方与行业规定。这既是对国家层面的民
间作品著作权法的有益补充，也是一种地方与行业法律实践的
具体调整，它往往会产生更积极的保护效果。 

民间文学作品的著作权的诉求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民间
文学作品使用的许可权，二是民间文学作品的署名权，三是民
间文学作品使用的利益补偿。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法是这三个
方面的权利主张的法律依据，一旦国家立法，我们就可能解决
目前在民间文学作品使用上的知识产权混乱的困扰问题。当然
由于民间文学的特殊性，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甚至由于对
法律理解的偏差，会产生系列新的问题。尤其是对民间文学作
品著作权的主张问题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作，需要专业人员的
参与。因此民间文学著作权人委托一个具有专业素养的公益机
构代理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的申诉十分必要。中国民间文艺家
协会长期从事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的组织与研究工作，熟悉全国
民间文学作品的情况，他们有能力作为受托机构，而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有责任也有义务承担维护全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的著
作权益的工作。 

 

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的权益保护是一个及其复杂的问题，
立法保护是其中重要途径之一，但必须说明的是它不是唯一途
径。我个人觉得目前应该在社会普及民间文学作品的相关知
识，让人们更多地了解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从而加深人
们对于民间文学作品权益的认识。只有民众的充分认知，我们
的民间文学作品著作权法，才能真正促进民间文学作品的创作
与传播，让人们在尊重作者劳动的同时，共享我们民族文化的
集体成果。 

 

  原刊《民间文化论坛》2012.3，65-68 收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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